
第三章 建筑设计的步骤与方法



3.1 建筑设计工作构成

           建筑设计是一项繁杂的工作，任何一个建设项目从一
开始就面临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这其中包括建设场地
的自然条件、人文背景、外部环境的制约，建筑内部功能
的要求，建造所具备的技术与资源等等。

      根据项目的复杂程度和设计深度，民用建筑设计通常
可分为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三个阶段。其目
的是使设计进程能逐步变得清晰，以便于各专业的相互配
合、控制设计周期和更好管理等。

 



 3.1.1 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是建筑设计的第一个环节，它是一项复杂的
创作过程，是从无到有、思想从混沌到清晰的一个过程，
也是一个方案从最初的构思、立意到最后表达为图纸的过
程。

           同一个设计任务，由于构思角度不同，可以做出各种
不同的方案。为了选出最佳方案，提高设计质量，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在规模较大的项
目或有重要影响力的项目设计中，需采用全国招标或世界
招标的形式。对于招投标方案，设计文件应满足招标书要
求，若招标书元明确要求，设计文件深度可参照初步设计
文件的有关条款规定。



★方案设计文件的内容    

1．设计说明书，包括设计总说明、总平面设计说明、各专
业设计说明以及投资估算等内容；    

2．总平面图以及建筑设计图纸；    

3．设计委托或设计合同中规定的透视图、鸟瞰图、模型等。



★方案设计文件内容的具体要求    

(一)设计说明书    

1．设计总说明(设计依据、设计要求及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2．总平面设计说明(概述场地现状特点和周边环境情况，详
尽阐述总体方案的构思意图和布局特点)    

3．建筑设计说明(建筑方案的设计构思和特点)    

4．结构设计说明    

5．建筑电气设计说明    

6．给水排水设计说明    

7．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说明    

8．热能动力设计说明

9．投资估算编制说明及投资估算表

 



(二)设计图纸    

1．总平面设计图纸

(1)场地的区域位置。    

(2)场地的范围(用地和建筑物各角点的座标或定位尺寸、道路红线)。   

(3)场地内及四邻环境的反映(四邻原有及规划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场地内
需保留的建筑物、古树名木、历史文化遗存、现有地形与标高、水体、不
良地质情况等)。    

(4)场地内拟建道路、停车场、广场、绿地及建筑物的布置，并表示出主要
建筑物与用地界线(或道路红线、建筑红线)及相邻建筑物之间的距离。    

(5)拟建主要建筑物的名称、出入口位置、层数与设计标高，以及地形复杂
时主要道路、广场的控制标高。    

(6)指北针或风玫瑰图、比例。    

(7)根据需要绘制下列反映方案特性的分析图：    

       功能分区、空间组合及景观分析、交通分析(人流及车流的组织、停
车场的布置及停车泊位数量等)。地形分析、绿地布置、日照分析、分期
建设等。



2．建筑设计图纸  

(1)平面图应表示的内容  

1)平面的总尺寸、开间、进深尺寸或柱网尺寸(也可用比例
尺表示)；  

2)各主要使用房间的名称；  

3)结构受力体系中的柱网、承重墙位置；  

4)各楼层地面标高、屋面标高；  

5)室内停车库的停车位和行车线路；  

6)底层平面图应标明剖切线位置和编号，并应标示指北针；  

7)必要时绘制主要用房的放大平面和室内布置；

8)图纸名称、比例或比例尺。

 



(2)立面图应表示的内容  

1)体现建筑造型的特点，选择绘制一、二个有代表性的立面；  

2)各主要部位和最高点的标高或主体建筑的总高度；  

3)当与相邻建筑(或原有建筑)有直接关系时，应绘制相邻或
原有建筑的局部立面图；    

4)图纸名称、比例或比例尺。



(3)剖面图应表示的内容    

1)剖面应剖在高度和层数不同、空间关系比较复杂的部位；    

2)各层标高及室外地面标高，室外地面至建筑檐口(女儿墙)
的总高度；    

3)若遇有高度控制时，还应标明最高点的标高；    

4)剖面编号、比例或比例尺。    

(4)表现图(透视图或鸟瞰图)    

      方案设计应根据合同约定提供外立面表现图或建筑造
型的透视图或鸟瞰图。



3．热能动力设计图纸(当项目为城市区域供热或区域煤气调
压站时提供)    

(1)主要设备平面布置图及主要设备表。

(2)工艺系统图。

(3)工艺管网平面布置图。



3.1.2 初步设计

           建筑方案确定后，便可进行初步设计。初步设计的主
要任务是在方案设计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设计。同时在
初步设计时，需对方案中结构布置、水、暖、电等方面进
行较详细的考虑和研究，协调各专业技术的矛盾，为各专
业编制施工图打下基础。



3.1.3 施工图设计（略）



3.2 设计成果要求

      建筑设计分为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三个
阶段，各阶段设计成果的要求应按以下原则进行：

     (1)方案设计文件，应满足编制初步设计文件的需要。

     (2)初步设计文件，应满足编制施工图设计文件的需要。    

     (3)施工图设计文件，应满足设备材料采购、非标准设
备制作和施工的需要。对于将项目分别发包给几个设计单
位或实施设计分包的情况，设计文件相互关联处的深度应
当满足各承包或分包单位设计的需要。



设计文件的编排顺序如下：    

(1)封面：写明项目名称、编制单位、编制年月。   

(2)扉页：写明编制单位法定代表人、技术总负责人、项目
总负责人的姓名，并经上述人员签署或授权盖章。  

(3)设计文件目录。  

(4)设计说明书。  

(5)设计图纸。  

注：投标方案按标书要求密封或隐盖编制单位和扉页。


